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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，深入贯彻

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大战略部署，坚

持“共抓大保护、不搞大开发”和“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”

的战略导向，认真落实《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》，建立

生态环境硬约束机制，根据《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

（试行）》要求，结合云南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各类功能区

（一）禁止一切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投资建设项目，

严禁任意改变用途，因国家重大战略资源勘查需要，在不影

响主体功能定位的前提下，经依法批准后予以安排勘查项

目。

（二）禁止在《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》划

定的岸线保护区内投资建设除保障防洪安全、河势稳定、供

水安全以及保护生态环境、已建重要枢纽工程以外的项目，

禁止在岸线保留区内投资建设除保障防洪安全、河势稳定、

供水安全、航道稳定以及保护生态环境以外的项目。禁止在

《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》划定的河段保护区、保留

区内投资建设不利于水资源及自然生态保护的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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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禁止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投资建设除国家重大

战略资源勘查项目、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治理项目、重大基

础设施项目、军事国防项目以及农牧民基本生产生活等必要

的民生项目以外的项目。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

域的要求进行管理。

（四）禁止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投资建设除国家重大

战略资源勘查项目、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治理项目、重大基

础设施项目、军事国防项目以及农牧民基本生产生活等必要

的民生项目以外的项目，重大建设项目选址确实难以避让永

久基本农田的，需依法依规办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，并

按照“数量不减、质量不降、布局稳定”的要求进行补划和

法定程序修改相应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。

（五）禁止擅自占用和调整已经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特

别是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，不得多预留永久基本农田为建

设占用留有空间，严禁通过擅自调整县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

规避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审批，严禁未经审批违法违规占

用。禁止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建窑、建房、建坟、挖沙、

采石、采矿、取土、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永久

基本农田的活动；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破坏永久基本农田耕

作层；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、荒芜永久基本农田。禁止

以设施农用地为名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休闲旅游、仓

储厂房等设施，坚决防止永久基本农田“非农化”。

（六）禁止在金沙江、长江一级支流（详见附件 1）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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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除党中央、国务院、国家投资主管部门、省级有关部门批

复同意以外的过江基础设施项目。

二、各类保护区

（七）禁止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、缓冲区建设任何生产

设施。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建设污染环境、破坏资

源或者景观的生产设施和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

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其他项目。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

伐、放牧、狩猎、捕捞、采药、开垦、烧荒、开矿、采石、

挖沙等活动，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（八）禁止风景名胜区规划未经批准前或者违反经批准

的风景名胜区规划进行各类建设活动。禁止在风景名胜区内

设立各类开发区和在核心景区内投资建设宾馆、招待所、培

训中心、疗养院以及与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其他建筑

物。禁止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开山、采石、开矿、开荒、修

坟立碑等破坏景观、植被和地形地貌的活动；禁止修建储存

爆炸性、易燃性、放射性、毒害性、腐蚀性物品的设施。

（九）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的岸线和河段范围

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项目，以

及网箱养殖、旅游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投资建设项目。

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的岸线和河段范围内新建、改

建、扩建排放污染物的投资建设项目。

（十）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岸线和河段范围内

新建排污口，以及围湖造田、围湖造地或围垦河道等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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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在国家湿地公园范围内从事房地产、度假村、高尔夫球

场、风力发电、光伏发电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

项目和开发活动；禁止开（围）垦、填埋或者排干湿地；禁

止截断湿地水源、挖沙、采矿、引入外来物种；禁止擅自放

牧、捕捞、取土、取水、排污、放生；禁止其他破坏湿地及

其生态功能的活动。

三、工业布局

（十一）禁止在金沙江、长江一级支流（详见附件 1）

岸线边界 1 公里范围内新建、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。新

建化工园区充分留足与周边城镇未来扩张发展的安全距离，

立足于生态工业园区建设方向，推广绿色化学和绿色化工发

展模式。化工园区设立及园区产业发展规划由省级业务主管

部门牵头组织专家论证后审定。

（十二）禁止新建不符合非煤矿山转型升级有关准入标

准的非煤矿山。禁止在金沙江岸线 3 公里、长江一级支流岸

线 1 公里范围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尾矿库。

（十三）禁止在合规园区（详见附件 2）外新建、扩建

钢铁、石化、化工、焦化、建材、有色等高污染项目。禁止

新增钢铁、水泥、平板玻璃等行业建设产能，确有必要建设

的，应按规定实施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。

（十四）禁止新建、扩建不符合国家石化、现代煤化工

等产业布局规划的项目。

（十五）禁止新建、扩建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明令禁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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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落后产能项目，依法依规淘汰不符合要求的电石炉及开放

式电石炉、无化产回收的单一炼焦生产设施，依法依规淘汰

不符合要求的硫铁矿制酸、硫磺制酸、黄磷生产、有钙焙烧

铬化合物生产装置和有机—无机复混肥料、过磷酸钙和钙镁

磷肥生产线。

（十六）禁止建设高毒高残留以及对环境影响大的农药

原药生产装置，严格控制尿素、磷铵、电石、焦炭、黄磷、

烧碱、纯碱、聚氯乙烯等行业新增产能。

（十七）禁止列入《云南省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

生产企业搬迁改造名单》的搬迁改造企业在原址新建、扩建

危险化学品生产项目，加强搬迁入园、关闭退出企业腾退土

地污染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，确保腾退土地符合规划用地土

壤环境质量标准。

四、其他

（十八）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加强本

实施细则实施的统筹协调。各行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行对本实

施细则实施的监管职责，并逐步完善本行业有关管理措施。

（十九）各州、市人民政府是落实本实施细则的责任主

体，要结合自身实际，严格贯彻执行。对违反本实施细则相

关规定的，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

任。

（二十）本实施细则适用于新增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，

存量项目参照本实施细则逐步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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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一）本实施细则涉及事项，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

文件有更加严格规定的从其规定，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

整。

（二十二）本实施细则为试行版，根据实施效果、法律

法规修订、上级政策调整等情况，按照规定的程序适时修订。

（二十三）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云南省推

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云南省长江一级支流清单

2.云南省合规园区名单（暂定）


